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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预期最大化到移情偏好
———数理学派公平与正义理论透视

乔洪武　沈昊驹
3

　　摘要 : 自从罗尔斯的《正义论 》问世以来 ,公平或者说正义成为伦理学、法学和政治
哲学聚集的一个问题。哈萨尼、高德和宾默尔等学者采用现代数学方法尤其是博弈论的
最新成果 ,对公平正义理论进行研究 ,提出了自己的公平正义理论。哈萨尼认为“无知之
幕 ”之后的“理想观察者 ”根据贝叶斯决策原理订立公平正义的契约 ,以追求个人效用贝
叶斯期望值最大化 ;高德则认为新古典经济世界的经济人会根据“最小最大相对让步原
理 ”公平地分配“合作剩余 ”; 宾默尔的公平理论要解决的是一个根据移情偏好而非个人
偏好来计算效用的新问题 ,他认为公平的契约是生存博弈的均衡。笔者对数理学派中公
平理论从预期最大化到移情偏好这一发展逻辑进行梳理比较 ,分析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公
平正义伦理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 理想观察者 　协定道德 　合作剩余 　生存博弈 　道德博弈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 ,公平 ( Fairness)或者说正义 ( Justice)是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哲学三大学科聚集的一
个中心问题。哈佛大学的罗尔斯 (John Rawls)从当代社会发展果实中汲取崭新的理论灵感和营养 ,建立起
了他的《正义论 》的伦理学 ———政治哲学体系。罗尔斯的“正义论 ”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契约主义和自由主义
传统的理论方式力图为现代社会、尤其是美国民主社会和市场秩序建立“公平正义 ”的道德基础 ,重新开拓
西方规范伦理学传统之路。照罗尔斯看来 ,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能被视为一个建立在“互惠 ”和“平等地追
求相互利益的人们之间合作 ”基础上的“自愿企划组合 ”①。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正义论 ,除了遭到政治
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内部 ”例如诺齐克的严厉批评和挑战外 ,还遭到以麦金太尔 (A lasdair Mac Intyre)等为代
表的社群主义的猛烈攻击。当代西方学界的这场大论战 ,引起了包括哈萨尼 ( John C. Harsanyi)、帕菲特
(Derek Parfit)、哈耶克 ( Friedrich A. Hayek)、萨金 ( Robert Sugden)、高德 (David Gauthier)、宾默尔 ( Ken

B inmore)等当代伦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在同一个层面上和同一个聚集点上进行对话。在这一对
话中 ,哈萨尼、高德和宾默尔等学者采用现代数学方法尤其是博弈论的最新成果 ,对公平正义理论进行研究 ,

提出了自己的公平正义理论 ,形成了经济伦理中的数理伦理学派。② 本文从比较的视角 ,主要介绍经由宾默
尔模型化了的罗尔斯正义理论、哈萨尼的功利主义正义理论、高德的公平理论、宾默尔的公平理论 ,并进行比
较 ,以从中汲取对中国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伦理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哈萨尼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修正

当代美国影响最大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是从他的“无知之幕 ”( veil of ignorance)开始对正义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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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经济学与伦理学 :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 》,中文版 , 37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韦森称之为“数理伦理学 ”,并称著名哲学家德雷克 ·帕菲特为“数理伦理学家 ”(参见韦森 :《经济学与伦理学 :探寻市

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 》,中文版 , 38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2)。据作者了解 ,国内使用“数理伦理学 ”这一概

念的还有清华大学的赵南元教授 ,赵南元教授认为 :“伦理学为了科学化 ,应该而且可能向经济学靠拢 ,像数理经济学那样建

立‘数理伦理学 ’。这种理论的伦理学主要解决我们需要什么道德的问题。”(参见赵南元 :《伦理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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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数理学派这一宽泛的旗帜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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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罗尔斯认为 :“自由和平等的人们要想就结构的首要正义原则达成公平的协议 ,就必须消除交易优
势 ”①。为此 ,就必须设计出“无知之幕 ”,只有“无知之幕 ”才能保障这一点。在“无知之幕 ”之后 ,所有人都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 ,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和才能 ,甚
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追求什么 ,因而所有人都不带偏见。“相互冷淡的各方除了有关社会理论的一般知
识 ,不知道任何有关个人和所处社会的特殊信息 ”②。正因为所有的人都处在这样一种“无知之幕 ”背后的
“原始状态”,每个人所做出的决策便毫无偏见 ;当他们做出决策时他们所达到的一致公认的社会契约 ,就是
正义的。

罗尔斯认为 ,躲在“无知之幕 ”背后的人 ,最关心自己在现实中最坏的境况 ,社会契约的制定者会最大化
自己可能的最差境况 ,因而公平正义的社会契约应满足“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③这一最大最小标
准。假如亚当和夏娃试图就某一分配问题达成一项社会契约 (为了简化 ,我们以两人为例 ,在原始状态 ,亚
当和夏娃并不知道自己将是亚当还是夏娃 ) ,这一过程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博弈过程。最大最小标准就是尽
量使得其中获得最小支付的博弈者获得的支付尽可能大 ,即福利状况最差的人排在最优先的位置。社会福
利由福利状况最差的人决定。若用 ( xA , xE ) 分别表示亚当和夏娃在这一社会契约下可能获得的支付组合 ,

罗尔斯认为这种支付是可以进行人际比较的“基本善 ”,则罗尔斯主义的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函数 W R 为 :

W R ( x) = m in{ xA , xE }

　　用 x = ( xA , xE ) 的集合 X的边界来表示亚当和夏娃博弈的效率均衡 ,可行集 X是凸和完备的。罗尔斯
认为因为存在着需要进行矫正的“出身与天赋的不平等 ”,因此 ,该集合非对称。W R ( x) = m in{ xA , xE } = d

为不同水平 d下亚当和夏娃获得的支付组合 ,这个组合形成一条无差异曲线。④ 显然 ,可行集 X与无差异曲
线的切点是满足最大最小标准的最大效用点。罗尔斯认为 ,在这一点上 ,既满足博弈的可能支付和最大最小
标准 ,又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 ,因而是人人可以接受的 ,所以亚当和夏娃的这种支付分配是公平的。由无差
异曲线 W R ( x) = m in{ xA , xE } = d的特性可知在该点 xA = xE ,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攻击的罗尔斯的平均主
义。⑤

“无知之幕 ”的目的是要去掉人们之间的差异以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哈萨尼的功利
主义支持用“无知之幕 ”使个人进入原始状态重构他们的个人偏好 ,但是与罗尔斯根据拉普拉斯理由非充分
原理把最大最小标准作为在原始状态的理性决策原理不同的是 ,他提出了一个“理想观察者 ”,“理想观察
者 ”关心的不是自己将来最坏的状态 ,而是根据主观概率来决定人们的社会角色定位和根据一定的期望来
计算作为理性决策的原理。哈萨尼认为 :“⋯⋯理性人会努力把社会福利函数建立在个人效用单位的‘真
实 ’的交换比率的基础上 (交换比率可能是由对每个人的个人特征和控制人们行为的心理规则有充分信息
的观察者来使用的 )。但是如果他没有充分的信息来计算这些‘真实 ’的交换比率 ,他将尽最大努力来对后
者进行估计。”⑥

哈萨尼根据萨维奇 (L. Savage)在冯 ·诺依曼和摩根斯坦 (J. Von Neumann and O. Morgenstern)工作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贝叶斯决策原理 ,通过冯 ·诺依曼 -摩根斯坦效用确定支付的方法来处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
决策问题 ,以定义冯 ·诺依曼 -摩根斯坦形式的期望效用函数 :

W R ( x) = U xA + V xE

　　此处 U、V分别为成为亚当和夏娃的主观概率。当估计成为亚当和夏娃的主观概率相等时 ,这个函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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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无知之幕之后参与人不知道自己将是亚当还是夏娃 ,其只关心自己可能的最坏情况 ,因此亚当和夏娃获得基本

善的组合 (5, 3)和 (3, 6)对其来讲是无差别的 ,因为最坏的情况都是 3,组合 (5, 3)和 ( 3, 6)是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的点。显

然 ,组合 (6, 4)和 (4, 5)构成的无差异曲线比前者福利水平高。

此处包含一个重要假设 :即“想当然地认为对亚当的支付的测度单位可以直接与夏娃支付的测度单位进行比较。确切

地讲 ,一个隐含的假设是每一单位的亚当的支付可以与夏娃的一个单位的支付进行交换。”(参见肯 ·宾默尔 :《博弈论与社会

契约 (第 1卷 :公平博弈 ) 》,中文版 , 61页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2003)。假如亚当和夏娃获得支付的测度单位不同 , 而

其比为 V︰U,则社会福利函数为 W R ( x) = m in {U x
A

, V x
E

} ,公平博弈则沿 U x
A

= V x
E
推进。罗尔斯定义这条曲线为贡献曲线 ,由

于不同时期 U和 V的比值是变化的 ,公平不再是按直线推进 ,这条贡献曲线假定了由社会基本结构确定的社会合作是互相有

利的 (参见约翰 ·罗尔斯 :《正义论 》,中文版 , 77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8)。

Harsanyi, 1977. Rational Behavior and Bargaining Equilibrium in Games and Social Situ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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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简化形式 : W R ( x) = xA + xE 。因此 ,在上例亚当和夏娃的博弈支付可行集 X中 ,哈萨尼的期望社会福利函
数 W R ( x) = xA + xE = c形成了不同水平 c上的功利主义的无差异曲线。显然 ,该无差异曲线与约束集 X的切
点为哈萨尼认为的现代功利主义公平点 ,即哈萨尼认为这点使得在支付可能的约束内 ,人人的期望效用均达
到了最大化 ,若把亚当和夏娃放在“无知之幕 ”后面 ,他们就会同意在这个点上达成的社会契约 ,哈萨尼认为
这种契约是公平的。

罗尔斯认为 ,“无知之幕 ”要厚到无法估计自己将来角色的概率 ,因此其与哈萨尼的理想观察者的区别
在于 ,前者使用最大最小规则而后者追求根据主观概率计算的期望最大化。由于可行集 X具有罗尔斯描述
的需要进行矫正的“出身与天赋的不平等 ”,因此显然功利主义公平点与罗尔斯公平点不同。罗尔斯认为 ,

“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 , ⋯⋯功利主义允许较大的不平等。”①哈萨尼在追求个人效用贝叶斯期望值最大
化时并不关注这个总和在个体之间的分配状况 ,而认为在支付集合约束下社会效用期望达到最大的结果就
是一种公平的结果 ,这是“理想观察者 ”们能够达成的一种公正的契约结构。因此 ,森认为 ,“功利主义方法
不仅被广泛应用于判断分配判断 ,甚至还成为了平等主义的一个标准 ,这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②

二、高德的协定道德理论

自从 1971年出版《正义论 》以来 ,罗尔斯的伦理政治哲学受到诺齐克、麦金太尔和桑德尔以及哈耶克等

学者的批评与挑战 ;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西方思想家沿着罗尔斯的分析思路进一步探索。道德哲学家高德以
一种契约论的方法来确定道德的理性基础 ,其 1986年出版的《协定道德 》(Morals by Agreement)一书就是这
一领域的又一学术力作。

首先 ,高德的“协定道德 ”的理论起点不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 ”之后的原始状态 ,而是经济学中的新古
典世界。其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中 ,协定道德的主体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经济人。在这个新古
典世界中 ,“一个人被构想为不受约束的行为中心 ,致力于以他的能力和资源去实现他的利益。”③第二 ,高德
定义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合作剩余。合作剩余就是指社会合作生产产生非合作生产所不能达到的惠利 ,

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贸易的好处 ”。高德认为 ,理性人实际上并不是就社会分配中的个人份额多少进行
讨价还价 ,而是对这种“合作剩余 ”各自所得的份额进行讨价还价 ,在讨价还价的境遇中 ,人们必须协定规
则 ,来决定参与者的行动和合作剩余中的分配份额 ,并达成一项可避免效率损失而陷入“囚徒困境 ”的有约
束力的协议。高德认为 ,这一协议能得到所有人的同意 ,就是公平、道德的。

根据高德的理解 ,假设亚当和夏娃在规划某种合作项目 ,以产生一定量的合作剩余 ,亚当和夏娃可获得

的支付组合 ( xA , xE ) 形成可行集 X 。其要解决的就是从“原始讨价还价状态 ”ε = (εA ,εE ) 到效率均衡这部
分合作剩余如何公平分配的讨价还价问题 (X,ε) 。高德认为 ,每个参与到合作体系中的人对合作剩余的最
初要求 ,应当等于他对这种合作剩余的边际贡献价值。

高德设计了一个二阶段的理性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达到一致同意 ,每个人都对初始要价做出一定的

让步。他把“参与人的妥协的相对重要性 ”即“相对让步 ”定义为 Ci = (X i -εi ) / (ηi -εi ) ,ηi为参与人 i可
获得最高支付 ,此处 i = A, E 。在此定义下 ,高德提出 ,假如参与合作的讨价还价者同样是理性的 ,那么“每
个人作为效用最大化者 ,在努力最小化他的让步 ,没有人会期望其他理性人将会愿意做出他自己不愿做出的
相同让步来让步 ”④。这里的“相同让步 ”可用“相对让步 ”的量值来表示。他认为理性的讨价还价者选择的

是使 CA 和 CE 中较大的一个最小化的让步 ,这就导致这样一个结论 :一致同意将会在一个最小化的最大相对
让步值这一点上取得。高德称之为“最小最大相对让步原理 ”( the p rincip le of m inmax relative concessions)。
这一原理意味着每一个人和他人一样一般会做出相等的相对让步。换句话说 ,合作剩余将按每个人要价的
同一比例进行分割。因此社会福利函数为 :

w ks ( x) = m in{ ( xA - εA ) / (ηA - εA ) , ( xE - εE ) / (ηE - εE ) }

　　社会福利函数与支付可行集 X切于 k点 (该解称之为卡莱 -斯莫尔定斯基讨价还价解 ,因此福利函数为

wks ) ,即高德认为的公平点。照高德看来 ,每个人都同意做出相等的相对让步 ,这既是理性的 ,也是公平正义
的。这种人人受益、人人接受的协定契约 ,是合乎道德的。

显然 ,高德所竭力证明的公平的道德 ,“既不是在我们的同情心中 , ⋯⋯也不是在任何据称是独立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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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个体利害关系的客观义务中 , ⋯⋯而是以受益于每一个人 ,并且也为每个人理性接受的方式 ,在我们互惠
事务的明智排序中。”①

三、宾默尔的公平理论

作为博弈论的大师 ,宾默尔不仅成功地把罗尔斯、哈萨尼和高德等人的观点博弈模型化 ,而且在对前人
公平观念模型比较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的公平观念。

首先 ,宾默尔对人性的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即假设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明中由自利动机引导行
为 ,但宾默尔又引入了“移情 ”这一概念 ,以试图来解决人际比较问题。宾默尔指出 :“‘移情 ’指的是一个过
程 ,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想象自己从他人的立场和角度在看问题 ⋯⋯,在亚当对夏娃产生移情时 ,可以理解是
他在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并且根据她的观点进行推理 ,但这并未对他的个人偏好产生任何影响。”②“一个放
高利贷的人也可能会对电影里一位老夫人产生了同情而陷入悲痛。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在离开剧场后
擦去眼泪继续以电影中学来的方式敲诈另一位年迈的寡妇。”③宾默尔认为经济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移
情能力。正是借助“移情 ”这一概念 ,宾默尔展开了对公平理论的分析。

在其公平博弈理论的起点问题上 ,宾默尔认为“与其追随哈萨尼支持进入原始状态重构他们的移情偏
好 ,重新使他们认为自己具有同样的理想观察者的观点 ,不如简单地估计个人是根据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移
情偏好来设想自己在原始状态的角色的。”④因此 ,宾默尔公平理论的起点 ,并不是罗尔斯“无知之幕 ”之后
的原始状态 ,而是一种根据真实生活设想的原始状态。这种原始状态前的“无知之幕 ”是薄的无知之幕 ,“它
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要求亚当和夏娃忘掉现实社会的组织方式。在薄的无知之幕后
面 ,他们保留了有关当前的自然状态的知识 ,他们也没有忘记类似哈萨尼故事中的移情偏好。”⑤

那么 ,移情偏好又有何特点呢 ? 在宾默尔看来 ,“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移情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
一个文化现象。⋯⋯每一个构筑了真实社会的内部之间相互连接的亚社会都具有自己的文化而且还可能有
自己内部的移情模式。”⑥移情偏好的特点是 :不同的人对移情的度量是有差别的 ,这种差别就如同用两支分
别用华氏和摄氏表示的温度计来测量一样 ;移情偏好具有可塑性 ,它会随着社会的演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这两个特点也正是移情偏好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不同之所在。

其次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 ,宾默尔借用企业讨论生产成本的经济理论术语 ,区分了三个时间段 :短期、中
期和长期。用“固定偏好 ”来表示每个人的个人偏好 ,这种个人偏好的典型特征是稳定性 ;用“可变性偏好 ”
用来表示个人的移情偏好。“我们对待生活方式的偏好的可塑性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移情偏好模型。”⑦

个人偏好的均衡是生存博弈的均衡 ;而移情偏好的均衡是道德博弈的均衡。
在生存博弈中 ,宾默尔所面临的是同高德一样的讨价还价问题 (X,ε) 。宾默尔定义了社会福利函数 :

WN ( x) = ( xA - εA ) ( xE - εE )

　　显然 , WN ( x) 在与可行集 X的切点达到最大化 ,宾默尔称这一生存博弈的均衡为纳什讨价还价解 v ,宾
默尔认为 ,纳什讨价还价解与高德的卡莱 -斯莫尔定斯基解一样 ,不具有任何道德上的含义。

在短期 ,亚当和夏娃的个人偏好与移情偏好都是固定的 ,虽然他们的个人偏好可能相去甚远 ,但是他们
的移情偏好的比是固定的 ,例如为 V︰U 。在无知之幕后面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个人偏好 ,他们根据移情偏
好来讨价还价 , 得到一条罗尔斯主义的公平推进曲线 U xA = V xE 或修正的罗尔斯公平推进曲线
U ( xA - εA ) =V ( xE - εE ) 。宾默尔称这一解为比例讨价还价解ρ,比例讨价还价解是道德博弈的均衡。

在中期 ,个人偏好是固定的 ,但作为社会演化结果的移情偏好可能会变化。宾默尔认为通过模仿和教
育 ,“在中期 ,社会演化的力量为个人的移情偏好定了型 ”,这种“作为移情偏好集合的移情均衡是演化过程
的最终产品而不是参与人有意计算的结果 ”,而且“一旦到达均衡位置 ,演化过程就会停止。”⑧宾默尔假设 ,

若将亚当和夏娃从他们的文化和道德博弈中分离出来 ,“他们将直接就社会契约问题进行谈判而不必去设
想除生存博弈之外的任何其他博弈的情形。”此时 ,他们仅进行生存博弈 ,而不进行任何道德博弈 ,因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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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到一个不具有任何道德内涵的理性纳什讨价还价解。在社会演化有时间使他们的移情偏好适应于这个
讨价还价问题后 ,宾默尔再将亚当和夏娃重置于他们的文化中 ,但是由于中期移情偏好已经发生了变化 ,即
“让 U和 V具有这样的值 ,比例讨价还价解ρ就与纳什讨价还价解 v重合。”“当这些移情偏好被嵌入到道德
博弈中时 ,由此产生的社会契约正是我们认为不具任何道德内涵的纳什讨价还价解。”在中期 ,生存博弈导
致的社会演化过滤掉了道德博弈中的所有道德内涵 ,但“A dam 和 Eve看上去并不是这样 ,他们仍根据从文化
中继承而来的移情偏好在进行道德博弈。”①

也就是说 ,在中期 ,由于社会演化的力量使得道德博弈产生了与生存博弈重合的均衡解 v ,假设在长期
中出现了产生新技术的机会 ,可行集不再是 X ,而是发生了向右推移的 Y。在长期里需要解决的是一个以
中期均衡 v为原初讨价还价状态的新讨价还价问题 ( Y, v)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会产生一个新的道德博
弈与生存博弈重合的讨价还价解η。在长期中 ,个人偏好容易受到演化压力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就像在中
期移情偏好容易受到影响发生变化一样。因此 ,显然长期里的从 v到η的公平契约推进曲线不再是中期里
的从ε到 v的公平契约推进曲线的自然延伸 ,其斜率发生了变化。如果时期足够长 ,连接不同时期讨价还价
解得到的是一条斜率不断变化的弧线的长期公平推进曲线。

宾默尔的公平理论要解决的是“一个根据移情偏好而非个人偏好来计算效用的新问题。”②由道德博弈
达到的公平观念 ,是一种移情均衡 ,移情均衡受生存博弈演化的影响。“一项公平的契约不过是一个生存博
弈中的均衡 ,条件是如果道德博弈中使用这一均衡的战略不会对道德博弈的参与人产生求助于原始状态装

置的激励。⋯⋯事实上 ,道德博弈只不过是一个在生存博弈中进行均衡选择的协调装置。⋯⋯对于规则有
约束力的道德博弈产生的是一个生存博弈的均衡。”③因而宾默尔认为 ,“并不存在先验于社会的道德的基
石 ”,由此得出了与高德一样的“市场是一个道德无涉区 ”的结论。

四、比较与借鉴

综观数理学派中代表人物哈萨尼、高德和宾默尔的公平正义理论 ,他们与罗尔斯一样 ,均采用契约论方

法作为分析理路 ,即把公平的观念都建立在一种人人均接受的社会契约上。总体上讲 ,他们的公平正义理论
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异同 :

第一 ,罗尔斯理论中博弈的起点 ,是处在“无知之幕 ”之后的原始状态。罗尔斯认为 ,由于原始状态的人
最终可能处于收入分配的任何一个位置上 ,所以 ,他采用最大最小规则制定社会契约。哈萨尼所代表的现代
功利主义的公平理论 ,也考虑公平的博弈起点 ,理想观察者站在原始状态 ,用主观概率预计期望效用最大化。
罗尔斯与哈萨尼的公平正义理论都有平均主义的倾向 ,虽然这种平均的程度存在着差别。他们的理论与诺
齐克有着重大区别。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意志主义 (L ibertarian ism )者认为 ,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
诺齐克将意志自由放在第一位 ,强调过程公平的重要性 ,他认为 ,“政府应该强调个人的权利 ,以确保每个人

有同样发挥自己才能并获得成功的机会。一旦建立了这些游戏规则 ,政府就没有理由改变由此引起的收入
分配。”④

高德公平理论的起点是新古典经济学世界 ,而不是原始状态。当然 ,高德的公平理论并不在于起点是否
公平的强调 ,而着重于过程中按最小最大相对让步原理对“合作剩余 ”分配的公平原则上 ,这点显然与自由
意志主义者相同。宾默尔公平理论中的起点 ,既不是躲在无知之幕之后的原始状态 ,也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世
界 ,而是一种个人根据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移情偏好来设想的原始状态。

第二 ,罗尔斯认为 ,处于原始状态的人会特别关注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可能性。因此在设计公共政策
时 ,其目标应该是提高社会中状况最差的人的福利。“哈萨尼与罗尔斯的理想观察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追求
期望最大化而后者使用最大最小规则。”⑤高德则借用新古典经济学中边际贡献的概念 ,提出最小最大相对
让步原理 ,强调按贡献分配的公平性。宾默尔则跳出了这一框架 ,将社会博弈分为生存博弈和道德博弈 ,认
为“一项公平的社会契约因而也成为道德博弈的均衡 ,但绝对不能忘记的是 ,它还必须是生存博弈的均
衡 ———否则 ,它将不具有可行性 ”,而且“那些与我们人类一同发育的道德博弈的规则只不过是包含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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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虚构的内容 ”①,道德博弈的均衡最终要与生存博弈均衡重合。由强调道德博弈的均衡最终要与生存
博弈均衡重合 ,宾默尔走向了道德虚无主义。

第三 ,从道德哲学角度来看 ,哈萨尼同罗尔斯一样 ,属于道德先验主义者 ,这点同高德、宾默尔有本质的
区别。众所周知 ,罗尔斯在康德哲学基础上建构了正义理论 ,认为道德观念是先验的。哈萨尼借用布兰德
(B ran t)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的概念 ②,认为 ,“即使违约并不会受到惩罚 ,道德人也谨守契约 ,因
为他们的道德指令告诉他们要谨守契约。”③高德却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出发 ,放弃了行为主体
的道德前提 ,认为通过理性讨价还价得到的结果是公平的 ,市场是一个道德无涉区。宾默尔认为任何社会契
约 ,首先是符合生存博弈均衡的解 ,其次才考虑道德含义。并且宾默尔认为在社会博弈中 ,道德博弈中的移
情偏好最终要受生存博弈的影响 ,因而得出了与高德一样的市场道德无涉的结论。

与罗尔斯的正义论一样 ,数理学派提出的公平正义理论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例如哈萨尼提出的理
想观察者的看法是基于一种基数效用 ,难以成功解决人际比较的问题。④“哈萨尼公理在目前的情况下解决
不了任何问题。”⑤而“高德并没有赋予卡莱 -斯莫尔定斯基解任何伦理方面的美德 ,他的故事中的主人为了
讨价还价并没有穿过无知之幕 ,由此得出在他的讨价还价故事中包括人际效用比较在内的任何伦理内容都
一定聚集于他对状态的选择。”⑥而宾默尔试图从生存博弈中推导出道德来 ,“游走于道德与理性、实然与应
然之间 ,纯粹理论理性的推理自然会有超越自己有限性的冲动 ,并不时僭越地坐在道德推理的法官席上 ”⑦

的道德虚无论 ,更是饱受萨金等人的批评。
数理学派的公平正义理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 ,但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来看 ,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首先 ,从哈萨尼、高德与宾默尔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发展来看 ,一方面 ,他们的理论假设的起点从“无知之

幕 ”之后的原始状态到新古典经济学世界再到个人根据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移情偏好来设想的原始状态 ,

表明数理学派的公平正义理论的研究假设力图一步步地更接近现实社会 ,更真实地揭示出社会公平正义的
科学内涵。尽管目前尚未达到这个目标 ,但这一理论探索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 ,他们所得出的公平
正义的结果各不相同 ,这既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开辟了不同的路径 ,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重要启示 :多样
性的公平正义判断标志本身就是与多样性的现实社会相吻合的 ,而单一的公平正义价值观反而会存在片面
性。

其次 ,从我国当前实际来看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
务。通过对数理学派经济伦理中的公平正义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我们以为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伦
理体系建设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第一 ,发展市场经济要建立互利互惠的道德法则以为其提供经济伦理支撑。罗尔斯与数理学派虽然对
公平的观念各异 ,高德和宾默尔甚至得出了市场无涉道德的结论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公平正义的分配必
须是博弈各方的帕累托改进 ,是对合作剩余的分配。一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增进不能以损害另一个阶层和
群体的利益为前提条件 ;换言之 ,富裕群体的发展和困难群体的生活改善应当同步推进 ;同样地 ,在强调保障
劳动群体的利益快速增长的同时 ,也应当依法维护非劳动群体的合法权益。这一点 ,恰恰是从市场经济体制
本身引申出的最基本的道德法则。⑧ 也只有坚持这一点 ,我们才能真正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不断促进社会和
谐 ,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第二 ,应明确按贡献分配所得也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在高德的协定道德中 ,公
平是取得合作剩余的必要条件 ,不公平的让步原则只会让成员放弃合作 ,整个社会也不可能取得合作剩余。
公平正义原则要求在对合作项目收益进行分配时 ,遵循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 ,使合作成员得到自己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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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 ,是指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原则应该直接应用于每个人的行为 :对于任何给定的情

况 ,道德上正确的行为应该是使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某种特定的行为。相反 ,规则功利主义的理论认为 ,功利主义的选择标准

应首先应用于可供选择的可能的道德规则 ,而不是直接应用于可供选择的可能的行为 :对于任何给定的情况 ,道德上正确的

行为是与适用于该情况的“正确的道德规则 ”相符合的行为 ;而“正确的道德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 ,被定义为如果每个人都遵守

的话 ,将使社会效用最大化的特定的行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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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那一份。这不仅可以消除平均主义的影响 ,还具有至关重要的激励作用。十七大报告强调 ,必须坚持
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具有决定性
意义。而要坚持发展 ,就不能否认在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中 ,必须始终明确按贡献分配所得就是社会公平正
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再分配中 ,更加注重分配结果的公平 ,这也是符合现代文明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一
项重要举措。

第三 ,要积极推进机会平等和分配公平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建设 ,使社会博弈不仅要达到生存博
弈的均衡 ,而且还要达到道德博弈的均衡。宾默尔的公平理论指出 ,个人既不是躲在无知之幕之后的原始状
态 ,也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世界 ,而是一种个人根据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移情偏好来设想的原始状态。由道德
博弈达到的公平观念 ,是一种移情均衡 ,它最终要受生存博弈演化的影响。也就是说 ,生存的利益博弈对道
德博弈起支配作用。这一理论可用原捷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 ·锡克更通俗的话来说明 ———经济利益是人的
最基本利益 ,“是一种一般劝说和鼓动等等所不能改变的 ,而直接由人们在社会中的基本地位引起的。⋯⋯
是一种有时会使认识失去作用 ,并且只要认识与之相对立便会否认这种认识的利益。”①虽然市场本身与道
德无涉 ,但市场所依存的、规范和调节人与人利益关系的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是道德有涉的。不道德、非正
义的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所规定的利害关系 ,既会诱使人们产生不道德的“移情偏好 ”,又会毒化人们生存
竞争的环境 ,导致优败劣胜、尔虞我诈 ,人与人像狼一样的生存博弈结局。因此 ,公平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和
制度建设既是一个社会是否实现公平正义的标志 ,又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基本条件。诚如罗尔斯所
说 ,“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 ,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②而公平正义的社会
基本结构和制度首先应做到 ,在参与财富等社会资源分配之前 ,根据机会平等的规则摒弃先赋性 (如特权、
身份等级 )等不公正因素的影响 ,保证每一位社会成员能够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 ,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 ,

从而拓展自由创造的空间 ,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其次应在财富生产的过程中 ,健全劳动、资本、技
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确保按贡献分配所得的规则得到遵守。最后 ,在财富再分配的
过程中 ,还有必要建立健全利益补偿和协调机制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社会救助标
准 ,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惟其如此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博弈将不仅能达到生存博弈
的均衡 ,而且还可以达到道德博弈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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